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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人社办发〔2022〕60 号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部门 

转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
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，国家税

务总局各市、州税务局： 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

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

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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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

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充分认识进

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重要意义，深刻认识进一

步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在助力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发展中

的重要作用，从思想上、行动上、措施上落细落实，充分释放政

策红利，惠及更多市场主体，发挥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

的实施效果，持续用力促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。 

二、精准把握政策。《通知》进一步扩大了阶段性缓缴社会

保险费实施范围，我省受疫情影响较大、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

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的事业单位及各类社会组织，均可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。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

到期后，申请缓缴企业可在 2023 年底前以分期或逐月等方式补

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，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各地对企业在缓缴

期间依法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，职工个人缴费状态明确为正

常缴费。 

三、加强经办服务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认真实施

国家和我省系列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，精准对接施策、落

实政策。要多渠道、全方位开展宣传工作，提高政策知晓度，让

企业了解缓缴政策。要按照国家和我省要求，想企业之所想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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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之所困，切实优化、精简办事流程，减轻企业缓缴申请和补

缴的事务性负担，提升经办服务便捷度和企业的满意度，帮助企

业渡过难关，同时维护好参保职工的权益。 

 

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 

四 川 省 财 政 厅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
 

2022 年 10 月 11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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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2022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


